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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立讯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深圳立讯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于

2012

年

9

月

5

日以电子

邮件或电话方式发出通知，并于

2012

年

9

月

12

日上午以现场及结合通讯的方式，在深圳市宝安区西乡街道

立讯精密公司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7

名，实到董事

7

名，公司监事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

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由王来春董事长主持，会议审议了会议通知所列明的以下

事项，并通过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立讯精密购买珠海双赢柔软电路有限公司

100%

股权的议案》

与会董事同意通过《关于立讯精密购买珠海双赢柔软电路有限公司

100%

股权的议案》，同意立讯精密

以人民币

11800

万元的价格购买珠海双赢柔软电路有限公司

100%

的股权。具体信息参见公司《对外投资公

告》（公告编号：

2012-026

）。

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深圳立讯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9

月

12

日

证券代码：

002475

证券简称：立讯精密 公告编号：

2012-025

深圳立讯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深圳立讯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二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于

2012

年

9

月

12

日在公

司二楼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已于

2012

年

9

月

5

日以邮件或电话的方式发出通知。应出席会议监事

3

人，

实际出席会议监事

3

人，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易立新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做出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立讯精密购买珠海双赢柔软电路有限公司

100%

股权的议案》

与会监事同意通过《关于立讯精密购买珠海双赢柔软电路有限公司

100%

股权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深圳立讯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2

年

9

月

12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７５

证券简称：立讯精密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６

深圳立讯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

１

）深圳立讯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下简称“立讯精密”）拟收购珠海双赢柔软电路有限公司（下简称

“珠海双赢”）的全部股权。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

日，立讯精密与珠海双赢的全体股东刘宏玮、吴秀民、蒋干胜、王建

珂、田勇等五位自然人签署《投资合作意向书》，约定立讯精密以人民币

１．１－１．３

亿元的价格收购珠海双赢

１００％

的股权，最终交易价格依资产评估机构评估的数据作为基准由双方协商确定。本意向书中关于项目

的具体实施方案需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方能生效， 协议的具体条款经审批机构和公司董事会审批后

实施；本次收购股权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针对上述相关内容立讯精密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４

日进行了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为

２０１２－０２４

。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立讯精密分别委托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与北京恒信德律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就本次

股权交易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１

日为基准日分别出具审计报告与评估报告。

依照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度

８

月

２２

日出具编号为大华审字［

２０１２

］

４８０９

号审计报告，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１

日，珠海双赢总资产为

１４９

，

９１１

，

３２９．０９

元人民币，净资产为

５６

，

５５７

，

５２０．８９

元人民币，营

业收入

９３

，

４４３

，

０７０．９３

元人民币，利润总额为

１０

，

７１７

，

２９１．５９

元人民币，净利润为

８

，

００７

，

６１８．５１

元人民币。

依照北京恒信德律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度

８

月

３０

日出具编号为京恒信德律评报字［

２０１２

］

０１５２

号资产评估报告书，本次评估采用收益法为评估结果，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１

日，珠海双赢柔软电路有限公司

净资产 （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账面值为人民币

５

，

６５７．１６

万元， 评估值为人民币

１２

，

７１８．８６

万元， 增幅为

１２４．８３％

。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２

日，立讯精密与珠海双赢的全体股东正式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书，股权转让价为人民币

１．１８

亿元。

（

２

）针对本次股权收购项目之议案，立讯精密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２

日上午

１０

点召

开，审议并通过本次投资议案，共计

７

位董事参加，表决情况为

７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

３

）本次收购股权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和重大资产重组。

二、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

１

）出资方式：本次股权收购所需要的资金将由立讯精密公司使用自有资金投资完成。

（

２

）标的公司基本情况：珠海双赢柔软电路有限公司为由五位自然人股东出资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４

年

４

月

１９

日，注册地址为珠海市斗门区新青科技工业园新青工业区三号厂房，公司注册号

为

４４０４０００００２１４２０８

，法定代表人：刘宏玮，注册资本和实收资本均为

４１００

万元人民币，经营范围为：柔性线

路板、电子元器件及其零配件的生产、销售。珠海双赢现有股东出资及持股情况：刘宏玮出资人民币

８２０

万

元，持股比例

２０％

；吴秀民出资人民币

６１５

万元，持股比例

１５％

；蒋干胜出资人民币

４１０

万元，持股比例

１０％

；

王建珂出资人民币

６１５

万元，持股比例

１５％

；田勇出资人民币

１６４０

万元，持股比例

４０％

。

（

３

）经营情况

经审计的最近一年及最近一期的财务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１

日

总资产

７

，

１９９．３２ １４

，

９９１．１３

负债合计

５

，

３４４．３３ ９

，

３３５．３８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１

，

８５４．９９ ５

，

６５５．７５

项目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１

日

营业收入

８

，

９８３．３９ ９

，

３４４．３０

营业成本

７

，

６８５．６７ ７

，

５７４．５５

利润总额

３８４．８７ １

，

０７１．７３

净利润

２８１．９５ ８００．７６

三、《股权转让协议书》的主要内容

（一）股权转让价格与付款方式

１

、珠海双赢的全体股东（以下合称为“乙方”）同意将其持有珠海双赢

１００％

的股权共

４１００

万元人民币

出资额全部转让给立讯精密（以下称为“甲方”或“立讯精密”），股权转让价为人民币

１．１８

亿元，甲方同意按

此价格购买上述股权。乙方出让股权明细如下：

币种：人民币

姓名 出资额 出资比例 出让比例 出让价格

Ａ

方：刘宏玮

８２０

万元

２０％ ２０％ ２３６０

万元

Ｂ

方：吴秀民

６１５

万元

１５％ １５％ １７７０

万元

Ｃ

方：蒋干胜

４１０

万元

１０％ １０％ １１８０

万元

Ｄ

方：王建珂

６１５

万元

１５％ １５％ １７７０

万元

Ｅ

方：田 勇

１６４０

万元

４０％ ４０％ ４７２０

万元

合计

４１００

万元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１８００

万元

２

、鉴于乙方需缴纳税款（

１１８００－４１００

）

＊２０％＝１５４０

万元（人民币），甲乙双方协商一致，税款部分由甲

方代扣代缴，故甲方实际需向乙方支付股权款为人民币

１０２６０

万元，甲方同意按以下时间和形式分期向乙

方付清上述股权转让款：

（

１

）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３

日前，甲方向乙方支付税后股权转让款的

４０％

，合计人民币

４１０４

万元；

（

２

）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４

前，甲方向乙方支付税后股权转让款的

６０％

，合计人民币

６１５６

万元。

（二）保证

１

、乙方共同保证所转让给甲方的股权是乙方在珠海双赢柔软电路有限公司的真实出资，是乙方合法

拥有的股权，乙方拥有完全的处分权。乙方保证对所转让的股权，没有设置任何抵押、质押或担保，并免遭

任何第三人的追索。否则，由此引起的所有责任，由乙方承担。

２

、乙方转让其股权后，其在珠海双赢柔软电路有限公司原享有的权利和应承担的义务，随股权转让而

转由甲方享有与承担。

３

、甲方承认珠海双赢柔软电路有限公司的章程，保证按章程规定履行义务和承担责任。

（三）盈亏分担

本协议生效后，甲方即成为珠海双赢柔软电路有限公司的股东，投资方按章程规定享有有关权利并承

担有关义务。

（四）费用负担

本次股权转让有关费用，由甲方承担。

（五）协议的变更与解除

发生下列情况之一时，可变更或解除协议，但双方必须就此签订书面变更或解除协议。

１

、由于不可抗力或由于一方当事人虽无过失但无法防止的外因，致使本协议无法履行。

２

、一方当事人丧失实际履约能力。

３

、由于一方违约，严重影响了守约方的经济利益，使协议履行成为不必要。

４

、因情况发生变化，经过双方协商同意变更或解除协议。

（六）违约责任

由于一方违约，造成本协议不能履行或不能完全履行时，由违约一方承担违约责任；如属双方违约，根

据实际情况，由双方分别承担各自应负的违约责任。

（七）适用法律及争议的解决

１

、与本协议有效性、履行、违约及解除等有关的一切争议，各方应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则任何一

方均可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

２

、本协议的订立、效力、解释、履行和争议的解决均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管辖。

四、项目实施的必要性、可行性

（一）项目实施的必要性

随着全球行动计算机（平板电脑，笔记本电脑与小笔电）迅速发展，与轻、薄、短、小的应用发展，柔性印

刷电路板在智能手机等行动装置的需求大幅提升，成为连接各项精密组件的重要零件，如触控屏幕、照相

机模块与天线、电池等。

将柔性印刷电路板纳入产业版图，可以结合未来的市场成长动力与需求，进行产品结构的优化；立讯

精密更能藉由珠海双赢在国内手机品牌的经营成果，进行横跨

ＰＣ

产业与手机产业的整合发展，提供客户在

内、外部连接器与连接线路上的一站式服务，增加对客户的影响力。

（二）项目实施的可行性：

１

、市场可行性：就资讯设备内部连接线而言，立讯精密与珠海双赢同属连接线行业，产品功能同质性

极高；收购后有助于双方在业务及产品的拓展，并能在

ＰＣ

与手机市场的占有率上产生一加一大于二的倍数

效果。

２

、技术可行性：珠海双赢过去专注于手机

ＦＰＣ

的研发与制造；立讯精密控股子公司亳州联滔电子公司

在平板电脑与笔记本电脑上的

ＦＦＣ

精密连接器组装上采用的连接器就是采用

ＦＰＣ

收产工艺的产品。 就设

计、研发及生产之整合，将有助于双方跨领域的技术交流。并快速拓展珠海双赢在非手机组件的开发与生

产。

五、项目实施计划

公司在项目收购完成后，珠海双赢的董事会成员中，董事长将由立讯精密委派，并委派财务及会计等

管理团队，进行直接的协助与监督。力求新公司在人员与业务、技术与文化等方面的稳定度。

六、项目效益与风险

１

、项目效益

基于立讯精密与珠海双赢在产品销售上容易形成相辅相承的综效的分析评估， 立讯精密收购珠海双

赢

１００％

股权后，合并报表利润将增加，同时盈利水平也将持续增强。

立讯精密自从

２０１０

年上市以来，品牌影响力与财务及资本实力已提升到更高的层面。过去年度中实施

的各项收购项目，无论在连接器产品的广度及深度上、市场的拓展及客户的掌握上，皆已陆续地达成预期

的战略目标。为强化集团的竞争力，优化企业的技术优势，公司将尽速实施收购项目，运用对客户更完善的

一站式服务来扩大市场销售，增厚盈利能力。

２

、项目风险

电子产业历经

２００８

年的金融危机与

２０１１

年末的欧债冲击，全球

ＦＰＣ

产业也不可自置身事外的减缓了产

业的成长，但是，世界的

ＦＰＣ

产业正高度的向中国地区集中，所以就行业的波动来看，

ＦＰＣ

产业尚在起飞阶

段，短期间内应无大幅度的系统风险影响产业的发展。

立讯精密与珠海双赢两个企业在经营风格及企业文化与管理方式，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差异，彼此在合

作之后必需历经磨合阶段，若双方无法快速融合管理风格与企业文化，难免对经营产生一定的影响，如何

有效的分工、积极的整合资源尚有待时间的考验。

公司将按照《公司章程》及上市公司监管规定，对具体投资项目执行相应决策和审批程序，并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

深圳立讯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２

日

证券代码：

002177

证券简称：御银股份 公告编号：

2012-046

号

广州御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广州御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于

2012

年

9

月

11

日上午

10:30

以现场与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及相关资料已于

2012

年

8

月

31

日以传真方式送

达各位董事。公司董事

5

名，参加表决的董事

5

名，公司董事杨文江先生、王志杰先生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参加

会议。会议由谭骅先生主持，公司部分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会议审议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同意广州御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为其控股子公司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工业大道支行申请固定资产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广州御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1

年

2

月

24

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 《关于控股子公司广州御银自动柜员机技术有限公司扩大

ATM

设备产能投资项目的议案》，详

见

2011

年

2

月

25

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的

2011-004

号公告。

为了满足扩大

ATM

设备产能投资项目建设所需资金，合理调整本公司负债结构，降低融资成本，广州

御银自动柜员机技术有限公司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工业大道支行申请不超过

8,500

万的固定

资产贷款，公司为其提供担保，贷款仅限用于

"

柜员机产能扩充

"

项目建设。

贷款期限：期限不超过

5

年（含宽限期

1

年），宽限期满后按约定分期还款；

贷款利率：贷款利率按不低于人民银行规定的对应期限贷款基准利率执行，按月结息；

贷款担保：抵押加保证

1

、抵押担保：广州御银自动柜员机技术有限公司持有的广州开发区科学城瑞和路以西南，规划路以东

南

KXCD-D2-6

的

15000

平方米土地（国土证号：穗府国用第

05000060

号）及地上在建工程；

2

、保证担保：广州御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及自然人杨文江提供全程全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表决结果：同意

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同意广州御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松岗支行申请综

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鉴于业务发展需要，同意公司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松岗支行申请不超过

15,000

万元的人民币

综合授信额度净额度，贷款利率不低于基准利率，有效期自

2012

年

9

月

11

日起一年，董事长杨文江个人连带

无限责任担保。 公司授权杨文江先生代表本公司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松岗支行签署上述授信融

资项下的有关法律文件。

表决结果：同意

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广东证监局现场检查问题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关于广东证监局现场检查相关问题的整改方案》详见巨潮资

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四、备查文件

1

、与会董事签字盖章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2

、独立董事关于为其控股子公司固定资产贷款提供担保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广州御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2

年

9

月

11

日

证券代码：

002177

证券简称：御银股份 公告编号：

2012-047

号

广州御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

其控股子公司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广州工业大道支行

申请固定资产贷款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广州御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于

2011

年

2

月

24

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广州御银自动柜员机技术有限公司扩大

ATM

设备产能投资项目的议案》，

详见

2011

年

2

月

25

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的

2011-004

号公告。

为了满足扩大

ATM

设备产能投资项目建设所需资金，合理调整本公司负债结构，降低融资成本，本公

司于

2012

年

9

月

11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同意广州御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为

其控股子公司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工业大道支行申请固定资产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贷款

金额为不超过

8,500

万元固定资产贷款，贷款仅限用于

"

柜员机产能扩充

"

项目建设。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9.11

条规定，本议案董事会审议通过即可生效，无须提交股东大

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名称：广州御银自动柜员机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自动柜员机技术

"

）

成立日期：

2006

年

7

月

25

日

注册地点：广州保税区东江大道

455

号芙蓉大厦首层

153

室。

法定代表人：庞泰松

注册资本：

2,000

万元

经营范围：电子产品、通讯产品、电脑软件、金融机具设备、自动柜员机的研究、开发、销售、技术咨询及

维护。商品信息咨询。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的项

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与本公司关系：本公司通过全资子公司广州御新软件有限公司持有其

100%

的股权。

2012

年

6

月

15

日，自动柜员机技术为本公司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工业大道支行签订流动

资金借款合同，取得人民币

2,000

万元短期借款提供担保，不存在对外抵押、诉讼与仲裁事项。

截止

2011

年

12

月

31

日，自动柜员机技术总资产

181,936,361.91

元，负债总额

66,848,381.07

元（其中银行

贷款

0.00

元，流动负债

66,848,381.07

元），净资产

115,087,980.84

元，营业收入

162,651,286.05

元， 利润总额

55,

715,098.60

元，净利润

57,006,510.63

元（经审计）。

截止

2012

年

6

月

30

日，自动柜员机技术总资产

179,734,626.09

元，负债总额

38,433,130.74

元（其中银行贷

款

0.00

元，流动负债

38,433,130.74

元），净资产

141,301,495.35

元，营业收入

71,725,643.22

元， 利润总额

29,

275,183.77

元，净利润

26,213,514.51

元（未经审计）。

三、担保的主要内容

本公司为其控股子公司自动柜员机技术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工业大道支行申请不超过

8,500

万的固定资产贷款，贷款仅限用于

"

柜员机产能扩充

"

项目建设。

贷款期限：期限不超过

5

年（含宽限期

1

年），宽限期满后按约定分期还款；

贷款利率：贷款利率按不低于人民银行规定的对应期限贷款基准利率执行，按月结息；

贷款担保：抵押加保证

1

、抵押担保：广州御银自动柜员机技术有限公司持有的广州开发区科学城瑞和路以西南，规划路以东

南

KXCD-D2-6

的

15000

平方米土地（国土证号：穗府国用第

05000060

号）及地上在建工程；

2

、保证担保：广州御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及自然人杨文江提供全程全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四、董事会意见

1

、提供担保的原因：为一步提高公司产品的市场占有率，控股子公司自动柜员机技术将通过向银行申

请固定资产贷款新建生产、研发基地，将

ATM

产品生产能力从

6000

台

/

年扩大到

30000

台

/

年。

2

、鉴于自动柜员机技术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经营状况正常，本公司对其经营管理风险能够控制，为

其担保可能导致的风险处于可控范围内，符合公司长久利益，未损害公司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和非

关联股东的利益。经董事会审议，同意公司为自动柜员机技术该笔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

2012

年

6

月

30

日，本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总额为

33,500

万元（含本次担保金额

8,500.00

万元）。其中担

保金额

25,000

万元为向其控股子公司御银科技（香港）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本公司对外担保总

额占公司

2011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25.49％

，无逾期对外担保情况。截至目前，以上对外担保均不存在逾期

担保和涉及诉讼的情形，预期不存在还款困难。

六、备查文件

1

、与会董事签字并盖章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2

、独立董事关于为其控股子公司固定资产贷款提供担保的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广州御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2

年

9

月

11

日

证券代码：

002375

证券简称：亚厦股份 公告编号：

2012-060

浙江亚厦装饰股份有限公司澄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2

年

9

月

10

日，理财周报报道了《亚厦股份

22

亿融资饥渴背后 内外财务离奇大换血》的文章，上述报

道在国内其他网站也有转载，对公司形象造成一定的影响。公司在获悉上述报道内容后十分重视，并对报

道中涉及事项逐一核查。现就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传闻情况

1

、传闻（

1

）：

"

公司内外财务离奇大换血

"

；

2

、传闻（

2

）：

"

定增项目为

IPO

缩减项目

"

；

3

、传闻（

3

）：

"

办公场所由买改租，花费反上升

"

；

二、澄清说明

经核实，本公司针对上述传闻事项说明如下：

1

、传闻（

1

）：

"

公司内外财务离奇大换血

"

不属实。公司相关真实情况为：公司财务部门运行正常，人才

梯队建设完备，与各中介机构持续保持良好的关系。

为使公司相关岗位更加专业化，原公司财务总监兼董事会秘书刘歆辞去了财务总监职务，由在公司工

作多年且财务管理经验丰富的财务副总监刘红岩女士接任财务总监职务，刘歆继续担任董事会秘书，并新

兼任副总经理职务，主要负责公司投融资方面事务，上述人员变更对公司财务工作没有任何影响。

此外，公司于近期改聘了会计师事务所，原因是公司原审计机构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已与

京都天华会计师事务所正式合并，合并后存续主体为京都天华会计师事务所，同时更名为致同会计师事务

所。为保证公司审计业务的一致性，经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将

2012

年度审计机构相应改聘为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公司更换保荐机构主要是考虑中信证券是一个综合实力强、口碑好、业绩好的团队，且

公司已决定由中信证券作为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主承销商，因此，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

法》的相关规定，公司变更了保荐机构。上述事项公司已于

2012

年

8

月

8

日和

8

月

28

日在指定媒体《上海证券

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

cn

）上公告。

2

、传闻（

2

）：

"

定增项目为

IPO

缩减项目

"

不属实。公司相关真实情况为：公司流动资金宽裕，再融资主要

是为了满足公司未来几年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经公司

2011

年

3

月

24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和

2011

年

4

月

18

日召开的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公司拟用超募资金

26351

万元投资建设

"

石材制品工厂化项目

"

，该项目原拟建在上虞章镇工业新

区

,

计划采用新购置土地进行建设，但由于上虞市工业用地的规划调整，公司短期内在上虞购置用于石材制

品工厂化项目建设的土地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 故变更的实施地点为本公司章镇工业新区现有厂区内自

留地，调整后有利于公司避免土地购置环节存在的风险，整体资源的优化和超募资金使用效率的提高。综

上所述，由于土地规划调整原因，该项目总额由原来的

26351

万元调整为

3056

万元。此次调整不存在变相改

变募集资金管理的有关规定，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和公司战略目标。且公司已经在第二届董事会第

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

"

石材制品工厂化项目

"

实施方式、实施地点及投资总额的议案》，决定将

本公司超募资金投资项目之石材制品工厂化项目实施地点由原来的

"

拟建在上虞章镇工业新区新购置土

地

203

亩

"

改为

"

公司章镇工业新区原石材加工车间改扩建实施

"

，上述事项公司已于

2011

年

9

月

15

日在指定

媒体《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http://

www.cninfo.com.cn

）上公告。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选择的募投项目均是管理层经过审慎决策，综合考虑未来公司发展而做出的，其

中石材制品工厂化项目二期和幕墙及新型节能系统门窗生产线建设项目可以进一步延伸公司装饰产业

链，实现

"

做长

"

、

"

做精

"

。以石材制品工厂化项目二期为例，主要是由于公司装饰业务对石材的需求快速上

升

,

通过投资该项目进一步提高公司石材的自给率，有利于控制采购成本，提高施工质量，提升公司的市场

竞争力。市场营销网络项目和企业信息化建设项目可以进一步扩大企业市场份额和提高企业管控水平，实

现

"

做强

"

、

"

做专

"

。企业运营管理中心建设项目有利于公司运营、管理和研发环境的改善，可以进一步提升

企业形象，凝聚和吸引优秀人才加盟公司。

3

、传闻（

3

）：

"

办公场所由买改租，花费反上升

"

报道有失偏颇。公司相关真实情况为：经公司

2010

年第

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对北京分公司办公场所由购买改为租赁，投资额由

800

万元变更为

1000

万元。租赁价格高于原计划的购买价格，主要有二个原因：（

1

）从本项目的审批、核准、备案到募集资金到位

经历了接近

2

年时间，市场已经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北京市写字楼市场进入了快速的上升期，售价出现了较

快上涨。（

2

）公司采取租赁的方式：租期

3

年，租赁办公楼

1,500

平方米，约

575

万元，另房屋租赁押金、办公设

备、商务车、通讯网络运行费、装修费等共计约

400

万元，所以此次租赁费用共计约

1000

万元。

综上所述，公司目前资金充裕，应收帐款正常可控，规模和回款速度保持行业平均水平。实施再融资是

实现公司发展战略，保障公司可持续快速发展的需要。

三、其他说明

1

、对相关机构或个人的误导性报道，公司提请广大投资者理性解读，并保留对相关机构或个人追究法

律责任的权力；

2

、公司所有公开披露的信息均以在指定媒体《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披露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

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亚厦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九月十二日

股票代码：

002138

股票简称：顺络电子 编号：

2012-034

深圳顺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顺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以下简称：

"

本次会议

"

）通知于

2012

年

9

月

3

日

以传真方式或电子邮件形式送达。会议于

2012

年

9

月

12

日上午

10:00

在公司

B

栋一楼大会议室召开。应出席

董事

7

名，实际出席董事

7

名。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决议合法有效。

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设立衢州全资子公司的议案》。

表决结果：

7

票赞成、

0

票弃权、

0

票反对。

我公司根据业务发展需要拟在衢州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 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办理后续注册登记

手续并按照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关于投资设立衢州全资子公司的公告》刊登于

2012

年

9

月

13

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

cninfo.com.cn

），供投资者查阅。

特此公告。

深圳顺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二年九月十三日

股票代码：

002138

股票简称：顺络电子 编号：

2012-035

深圳顺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投资设立衢州全资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投资概述

深圳顺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拟以自有资金出资人民币

2,000

万元，投资设立全资子

公司衢州顺络电子有限公司（名称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定为准）。

根据《公司章程》和公司《重大投资决策程序与规则》规定，本次对外投资事项的批准权限在公司董事

会的批准权限内，无需经股东大会的批准。

公司于

2012

年

9

月

12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 以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

通过了《关于投资设立衢州全资子公司的议案》。

本项对外投资不涉及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情况。

二、投资主体介绍

投资主体为本公司，无其他投资主体。

三、拟设立子公司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衢州顺络电子有限公司（名称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定为准）；

公司类型：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

2000

万元；

出资方式：公司以自有资金出资人民币

200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100%

；

注册地点：浙江省衢州市；

法定代表人：施红阳；

经营范围：研发、设计、生产和销售电子元器件；提供技术方案设计和技术转让、咨询服务，销售自产产

品。（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定为准）

四、设立子公司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设立衢州全资子公司符合公司的战略发展需要，有利于进一步完善公司产业发展布局，提升公司

的竞争力。

特此公告。

深圳顺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二年九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000514

证券简称：渝开发 公告编号：

2012-060

重庆渝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

控股子公司重庆祈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产被查封事项进展（解封）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有关查封事项的基本情况

重庆渝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于

2009

年

7

月

17

日，披露《关于控股子公司重庆祈年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产被查封事项的公告》，即本公司控股子公司重庆祈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的坐

落于重庆市渝北区龙溪镇街道银华路

168

号

"

祈年

-

悦城

"

价值

30000000

元的房产，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

院以（

2009

）一中民四初字第

47

号《民事裁定书》查封（详见公司于

2009

年

7

月

17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和《证券日报》上披露的公告内容）。

本公司于

2010

年

12

月

28

日，收到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2010

年

12

月

23

日发出的两份《刑事裁定书》

[

（

2010

）一中刑初字第

88

号

]

，裁定如下：

解除对重庆祈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的坐落于重庆市渝北区龙溪街道银华路

168

号

"

祈年

-

悦城

"

价值

23300000

元房屋的查封

,

继续查封价值

670

万元的房屋。

查封重庆祈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欠重庆中大东旭投资有限公司借款

558.6

万元及

10%

期限为二年的

利息总计

670

余万元。待重庆祈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将上述欠款提存我院后，对上述查封予以解封。

以上情况详见本公司于

2010

年

12

月

29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披露的公告内

容。

二、有关查封事项的进展情况

2012

年

9

月

11

日，本公司收到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

2010

年

8

月

30

日发出的《刑事裁定书》

[

（

2010

）

一中刑初字第

88

号

]

，裁定如下：

1

、解除对重庆祈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的坐落于重庆市渝北区龙溪街道银华路

168

号

"

祈年

-

悦

城

"

价值

670

万元房产的查封。

2

、解除重庆祈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欠重庆中大东旭投资有限公司借款

558.6

万元及

10%

期限为二年

的利息，总计

670

余万元的债权查封。

三、本次进展事项对本公司的影响

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刑事裁定书》

[

（

2010

）一中刑初字第

88

号

]

生效后，解封房屋即可销售。至此，

因受罪犯张喆实施合同诈骗罪一案

[

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2010

）一中刑初字第

88

号案件

]

影响，天津市

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查封重庆祈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资产已经全部解除查封； 重庆祈年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未因该案遭受直接经济损失，该案未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造成影响。

四、本公司没有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五、备查文件

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

2012

年

8

月

30

日发出的《刑事裁定书》

[

（

2010

）一中刑初字第

88

号

]

特此公告

重庆渝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9

月

12

日

证券代码：

601008

证券简称：连云港 公告编号：临

2012-034

江苏连云港港口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本次会议无否定或者修改提案的情况，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江苏连云港港口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2

年

9

月

12

日

9

时在连云

港市连云区中华路

18

号鑫港大厦

23

楼会议室举行，会议采取现场投票表决方式进行。参加会议的股东及股

东代理人共

3

人，代表股份

397,928,445

股，占公司股份总额的

49.03%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参加了会议，本次会议由李春宏董事长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二、议案表决情况

1

、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汉石战略投资（香港）有限公司持有的连云港鑫联散货码头有限公司

25%

股

权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798,680

股，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

0

股，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关联股东连云港港口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过国浩律师集团

(

上海

)

事务所钱大治、狄朝平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本次

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本次会议的议案以及表决方式和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形成的表决结果和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

、连云港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连云港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江苏连云港港口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9

月

13

日

证券代码：

002266

证券简称：浙富股份 公告编号：

2012-043

浙江富春江水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股权质押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浙江富春江水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浙富股份

"

）于

2012

年

9

月

12

日接到公司控股股

东孙毅先生（持有浙富股份

246,022,070

股限售股股票，占浙富股份总股本的

41.10%

）的通知：其本人因融资

需要于

2012

年

8

月

28

日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桐庐县支行（以下简称

"

农行桐庐支行

"

）签订了《股票

质押合同》，将持有的浙富股份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2070

万股（占其持有浙富股份股票的

8.41%

，占浙富股份

总股本的

3.46%

）质押给农行桐庐支行，为其从农行桐庐支行借款人民币

6000

万元提供出质，期限为一年。

上述质押手续已于

2012

年

8

月

29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

此外，孙毅先生根据与华夏银行杭州桐庐支行签署的股票质押合同条款

"

当质押率高于所质押股票市

场价格

60

日均价的

60%

时，需追加质押物

"

的规定，已分别于

2012

年

2

月

20

日追加质押股票

400

万股（按公司

实施

2011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后的股数计算），于

2012

年

9

月

10

日追加质押股票

300

万股；根据与华鑫国际信

托有限公司签署的股票质押合同条款

"

所质押股票的市场价格低于

6.78

元

/

股时需追加质押物

"

的规定，于

2012

年

9

月

11

日追加质押股票

300

万股。

综上，孙毅先生此次共质押其所持有的浙富股份股票

3070

万股，占其持有的浙富股份股票的

12.48%

，

占浙富股份总股本的

5.13%

。

除上述股权质押外，孙毅先生已累计质押其所持有的浙富股份股票

3726

万股（按公司实施

2011

年度权

益分派方案后的股数计算），占其持有的浙富股份股票的

15.14%

，占浙富股份总股本的

6.22%

。详见本公司

于

2011

年

9

月

27

日发布的《股权质押公告》（公告编号：

2011-035

）

截止本公告日， 孙毅先生共质押其所持有的浙富股份股票

6796

万股， 占其持有的浙富股份股票的

27.62%

，占浙富股份总股本的

11.35%

。

特此公告。

浙江富春江水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九月十三日

股票代码：

000751

股票简称：

*ST

锌业 公告编号：

2012-042

葫芦岛锌业股份有限公司贷款逾期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截止目前，公司新增逾期贷款合计

26,221

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1．

公司在中国银行葫芦岛分行有五笔信用证融资业务先后到期，合计

6,621

万元；

（

1

）

2012

年

8

月

2

日到期一笔国内信用证押汇，金额为

4,309,424.18

元；

（

2

）

2012

年

8

月

13

日到期两笔国际信用证，金额分别为

1,078,724.21

美元和

6,815,281.5

美元，折合人民币

分别为

6,843,318.52

元和

43,235,464.31

元；

（

3

）

2012

年

9

月

4

日到期两笔国际信用证，金额分别为

1,591,754.15

美元和

272,415.26

美元，折合人民币分

别为

10,097,929.15

元和

1,728,175.17

元。

2．

公司在中国工商银行葫芦岛分行办理的三笔商品融资贷款，合计

19,600

万元。由于我公司未支付

8

月

份借款利息等原因，中国工商银行葫芦岛分行宣布贷款提前到期：

（

1

）

2012

年

9

月

18

日到期

8,600

万元；

（

2

）

2012

年

9

月

28

日到期

5,300

万元和

5,700

万元。

截至

2012

年

9

月

12

日，公司在银行逾期贷款（含承兑汇票及信用证敞口部分）总计

71,165

万元人民币，占

公司

2011

年经审计净资产

12206.68

万元的

583%

，

2012

年

6

月末公司净资产为

-17608

万元。

目前，公司继续与相关银行协商，寻求妥善的解决办法。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葫芦岛锌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9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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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众成包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浙江众成包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的会议通知于

2012

年

9

月

7

日以电子邮件、电话、传真、专人送达等方式发出，本次会议于

2012

年

9

月

12

日在公司三楼会议室以现场

表决和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7

名，实际出席董事

7

名，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

员均列席了会议。会议由董事长陈大魁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经全体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并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1

、会议以

7

票同意、

0

票弃权、

0

票反对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对美国全资子公司投资金额变更

的议案》；

同意公司对美国全资子公司

"Zhongcheng Packaging USA, Inc"

的投资金额变更为

980.00

万美元，资金

来源为以自有资金和银行贷款出资，同意授权公司管理层签署协议并办理相关手续。

Zhongcheng Packaging

USA, Inc

注册资本为

980

万美元，公司占注册资本的

100%

。

美国全资子公司的注册地址、经营范围以及本公司对美国全资子公司的投资内容、投资比例等其他事

项均未有变更，美国全资子公司将在相关部门审批通过后组织设立。

特此公告。

浙江众成包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二年九月十二日


